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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司办〔2015〕349 号

广东省司法厅关于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精神
加强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，顺德区司法局，省律师协会：

9 月 18 日，中央政治局委员、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主持省委

常委会听取省司法厅关于全国律师工作会议精神及我省贯彻落实

意见的汇报时，对深入推进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工作提出明

确要求：大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，进一步落实一村（社区）一

法律顾问制度，加强村（社区）普法教育，增强群众法律意识，

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。10 月 8日，省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林

少春同志专门召开会议，听取省司法厅关于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

顾问工作情况汇报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推进工作的意见措施。为

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精神和省领导指示要求，加强一村（社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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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法律顾问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提高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服务的质量和成效

（一）加强普法宣传工作。把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开展普法

宣传工作纳入“七五”普法的重要内容，从提高普法内容针对性、

完善普法方式方法等方面，切实增强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法律

意识。

一是提高普法内容针对性。把涉及房屋产权、婚姻家庭、社

保医保、山林权属、征地补偿、宅基地转让、物业管理、民间借

贷、群众信访、交通安全以及未成年人保护、妇女和老年人权益

保障、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村民自治等与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

关的法律法规作为普法宣传的重要内容，有计划安排对基层干部

和广大群众的普法宣传。

二是丰富普法宣传的手段。要针对当地群众生活生产的特点，

注重在中小学校、村（社区）集体会议上举办专题法治讲座，以

案释法，用群众身边的事来教育群众；通过镇（街）党委政府组

织村（社区）干部、集体经济管理人员集中培训，讲解村（居）

管理、企业经营中经常遇到的法律知识。一些地方还可以在商品

批发市场等公共场所开展相关法律咨询，设立普法专栏。通过灵

活多样的方式，提升普法宣传的工作成效。

三是切实落实工作责任。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、基层司法所

要按照《广东省司法厅关于扎实推进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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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通知》（粤司办[2015]253 号）要求将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普

法宣传工作纳入本地普法工作体系，工作有布置，责任要明确，

保障要跟上，确保普法宣传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紧密结合实际，认真做好法律释疑解惑工作。各地要

结合《广东省司法厅 广东省普法办关于印发<全省基层“以案释

法”平台建设规范指引>的通知》（粤司办[2015]329 号）要求，

组织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加大对相关人员法律认识方面释疑解惑

力度。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要把当前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存在的

诸如涉法涉诉信访、拆迁钉子户、专业上访户、重大典型案件（事

件）等，作为法律认识方面释疑解惑的重点对象，通过现场、网

络、电话、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和途径进行解释和答疑，引导广

大群众树立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，推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三）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，努力满足群众法律服务需求。

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。

一是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。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要主动帮

助生活困难的村（居）民申请法律援助，解决基层群众的法律服

务需求。经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，要认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，切

实为辖区的村（居）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。对于不符合法

律援助条件的村（居）民，要通过减收、缓收律师服务费等形式，

为他们提供诉讼等方面的法律帮助，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。

二是广泛参与人民调解。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要在司法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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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下参与人民调解工作，发挥专业特长对当地村（居）人民调

解员进行常用法律知识培训，提高基层调解员的法律业务水平。

积极参与当地医患纠纷、交通肇事赔偿等专业性、行业性调解工

作，化解矛盾纠纷，维护基层和谐稳定。

二、下大力气解决好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

（一）做好律师资源配置工作。全省各地律师担任法律顾问

的村（社区）数量都不得超过省厅规定的最高数量限制。个别地

市还存在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数量过多的，考虑到工作的连续性，

必须在今年年底前予以解决。律师较少的地方，要积极自行招募

或者与对口支援地市协调派出律师到本地支援。自行招募律师或

协调对口支援本地开展工作，要优先动员原籍是被支援地市的律

师参与，避免律师因为语言不通、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造成工

作成效不高的情况。要加强对参与对口支援的律师的服务配合和

监督管理，生活上多关心，工作上严格要求，切实发挥好他们的

作用。

（二）及时发放给律师的经济补贴。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加

强跟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的沟通协调，确保地方财政负担的经济

补贴资金及早到位并按时发放到律师手中，争取对律师参与村（社

区）法律顾问这项公益法律服务所得到的经济补贴免予征税。地

市司法局要加强工作检查，采取有效的措施，坚决杜绝法律顾问

的经济补贴资金被挤占、挪用的情形发生；出现问题的，要严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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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究相关负责人员的责任。对于律师事务所以收取复印费、管理

费等名义克扣律师经济补贴资金的，要及时提出整改意见。

（三）充分发挥好基层司法所的作用。要按照《广东省司法

厅关于扎实推进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司办

[2015]253 号）要求，严格落实基层司法所“三个一”工作标准，

确保基层司法所的协调服务和监督指导职责落到实处。要加强县、

镇、村三级负责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管理干部和村（社区）

联络员进行专题培训，提高大家对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的认

识和参与的自觉性，提高工作技能和水平。

（四）抓好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信息管理系统的推广。村（社

区）法律顾问信息管理系统是专门针对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

量身定做的管理系统，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。各地司法行政

机关要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组织律师和职能部门学好、用好

这个系统，充分发挥这个系统的作用。最近，各地要针对本地还

没有上线使用的律师和管理部门人员进行统计，务必在 11 月底前

实现全部相关人员上线使用。

三、加大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的宣传力度

各地要通过组织张贴宣传海报、制作播放公益广告片、印制

派发便民服务卡片等形式大力宣传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，提

高公众知晓度。要通过报纸、电视、互联网等媒体宣传村（社区）

法律顾问工作中的典型案例、先进法律顾问、优秀律师事务所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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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立律师良好的社会形象，提高社会公众对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

的认同感，提升律师自觉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推动工作取得

更大成效。

各地要把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和省领导指示精神作

为推动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工作取得更大发展的助推器，切

实增强工作的主动性，创新工作方式方法，确保村（社区）法律

顾问各项工作扎实推进，取得实效。

各地在工作推进中遇到困难和问题，请及时向省厅反映。

广东省司法厅

2015 年 10 月 30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省委办公厅，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委政法委。

广东省司法厅办公室 2015 年 11 月 2日印发


